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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園地旨在澄清智慧財產權相關問題及答詢，歡迎謮者來函，本刊

將儘力提供解答及回應。 

 

問題：我想提異議案，證據是書，這些書本公司使用率相當頻繁，

是否於申請時仍需檢附正本？如仍需附上，大約多久可以

歸還？本公司位於台中市，需要附回郵嗎？可否以書本相

片之方式代替？書本相當厚重該如何寄交？是否會有書本

遺失之慮？ 

答： 

1. 依現行專利法施行細則第三條之規定，向智慧局提起異議所附證明
文件以原本或正本為之，因此異議證據亦應是原本或正本，以便審

理異議案件時確認證據之真偽。惟若不便提出正本而僅能檢送影本

時，得依前揭細則第三條第二項但書規定「異議、舉發證據為書證

影本者，應證明與原本或正本相同」，例如經法院或其他公正機構認

證之書證影本（將書本照像所得之相片太小，不易審查檢視其內容，

影本或副本仍請送紙本）。 

2. 提出異議後仍須使用該書本（正本）而向智慧局申請退還時，雖然
依規定「原本或正本，經專利專責機關驗證無訛後，得予發還」，惟

為因應被異議人之答辯需要申請到局閱覽，以及審查人員審查時需

要核對原本或正本，因此需俟異議案件審定後，書本（正本）並經

驗證無訛後始能發還。又若有一方不服智慧局審定而提起行政救濟

時，審理機關如經濟部訴願會、行政法院等於必要時仍會參考正本，

因此在異議案件審查確定之前，仍應保存該書本（正本）。 

3. 智慧局於台中設有服務處（地址：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 503 號
廉明樓七樓，電話：04-22513761），異議人可備具異議書，附具證
明文件、證據等就近親往辦理，以免除郵寄、遺失之虞。另向智慧

局申請歸還證據時，免附回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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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我的新型專利申請已獲核准，未料在我之前已有「類似」的新型

專利存在；那對於我已獲准申請的專利有無保障？那在怎樣的情

況之下，我的專利會被註銷嗎？貴局對於專利的發給，又是採一

個怎樣的態度？是開放的，抑或是嚴格的把關發證？在行政權

上，鈞局對於已申請專利者，又有怎樣的保障？還是只能在司法

上，各憑本事的辨駁否？ 

答： 

依我國現行專利法第一百零五條準用第七十二條規定，一般大眾對

於已獲准之新型專利權，如發現有同法第九十七條至第九十九條不予新

型專利之事由者，得依該規定提起舉發要求撤銷其專利權，或依同法第

一百零四條規定由智慧局依職權審查撤銷新型專利權。 

新型專利權是否會被撤銷一節，需經他人向智慧局提出舉發後，再

由審查人員依據  您的專利案之技術內容與他人所提證據（例如  您所
指「類似」專利案）之間做實質之比對審查始能認定，並非僅憑兩造當

事人之攻防辯駁來做認定。 

智慧局受理專利案之申請，均經審查人員依專利法規及審查基準等

有關規定審慎公正審查，並無開放或嚴格把關之預設立場。 

 

問題：早期公開制度是什麼？ 

答： 

發明專利申請案的審查期限較長，如果要等到實體審查審定核准才

公開其申請的內容，可能造成第三人對於同一技術內容進行重複研究、

投資或申請，無法充分發揮專利制度的功用。 

早期公開制度係自專利案申請後，經過一定之期間，即解除保密狀

態，而使大眾經由公開得知申請專利之技術內容，藉以避免企業活動重

複投入研發及投資的浪費，並可使第三人得因發明技術內容之公開而及



  

 

 

126 智慧財產權月刊62期 93.02 

 

智智慧慧財財產產權權園園地地  

早獲得相關技術資訊，從事進一步研究發展，以提升產業之競爭能力。 

早期公開制度另配套有申請實體審查及暫時性保護等措施，即發明

專利申請案如欲取得專利權，必須於申請後的一定期間內另行提出實體

審查申請，而於公開後至審定公告期間，則享有暫時性保護。 

 

問題：新型專利及新式樣專利是否亦適用專利法有關早期公開制度之相

關規定？ 

答： 

早期公開制度僅適用於發明專利申請案。至於新型及新式樣專利，

因其技術層次較低，產品生命週期亦短，因此不採早期公開制。 

 

問題：發明專利早期公開制度自何時開始實施？ 

答： 

90年 10月 24日修正公佈，90年 10月 26日生效之專利法導入早
期公開制度，惟因早期公開因係新引進之制度，亟需宣導，並予申請人

相當之調適期間，亦須配合準備公開公報、修訂作業程序及相關規費之

研擬，故明定專利法修正施行一年後提出之申請案始得適用有關早期公

開之規定。因此，自 91年 10月 26日起提出之發明申請案，即適用專
利法第三十六條之一∼第三十六條之六有關早期公開之規定。 

 

問題：現行商標與服務標章的註冊號數分屬不同的系統，修正後商標法

第 85條規定，92年 11月 28日前已註冊之服務標章，自該當日
起視為商標，對原有之註冊服務標章號數，如何處置？ 

答： 

依修正後商標法「服務標章」視為「商標」係明示其法律適用問題，

尚不影響其依法取得註冊之權益。為區別 92 年修法前商標及服務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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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號問題，智慧局相關電腦系統對於服務標章重號部分將特別加註「92
年修正前服務標章」，並適時修正相關申請書表以便民眾填寫及系統辨

識。惟網路上商標資料查詢，修正前的商標註冊資料請先依其註冊時商

標種類；如商標、服務標章、團體標章、證明標章或聯合、防護商標加

以點選查詢，智慧局將於明年整合相關電腦系統後一併更新呈現方式。 

 

問題：修正後商標法第 2條，申請商標註冊應可不必再檢附營業證明，
惟金融、醫療、法律…等須經相關專責機關許可之服務項目，是
否仍須檢送許可證明？ 

答： 

為因應國際規範，申請商標註冊不再審核營業證明，惟商標權人取

得註冊後實際經營須經許可之業務仍應依相關法令辦理。若申請人之身

分與申請註冊之商標相互對照，有使公眾誤認誤信其商品或服務之性

質、品質或產地之虞者，例如；以自然人名義申請註冊「××金融集團/
機構」、「××學院/大學」，將依商標法第二十三條第十一款不予核准註
冊。 

 

問題：修正後商標可跨類申請，如優先權申請案之類別與本國商標申請

類別有不同時(本國申請案較多類)，該如何標示或處理？ 

答： 

若國內外指定使用之商品相同，惟依國內分類歸屬不同之類別，因

其範圍同一，故於國內同一案件主張優先權並無問題。 

 

問題：老師可否將所購買的影音商品於課堂上教學舉例之用？又可否將

之放入學校之教學網頁，供修該門課的學生瀏覽？ 

答： 

1. 依著作權法（以下稱本法）規定，著作人專有公開上映其視聽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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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重製、公開傳輸其著作之權利。因此，任何人若將他人享有著作

財產權之視聽著作公開上映，或置於網路伺服器上（包括 internet
及 intranet），供人瀏覽、下載而涉及「重製」和「公開傳輸」他人
著作之行為，除了符合著作權法所定之「合理使用」之情形外，原

則上，必須事先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否則即屬侵害著作權。 

2. 有關著作之利用是否「合理使用」，著作權法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
條設有特定條文，此外，在第六十五條亦設有概括條文，依據下列

基準，判斷是否為合理使用：（1）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
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2）著作之性質；（3）所利用之質量及
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4）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
值之影響等事項。 

3. 所詢可否將購買的影音商品用於課堂上教學舉例，仍視具體的利用
行為究竟為何，始能判斷。但是如果在課堂上的放映行為會發生市

場替代效果時（例如放一片 DVD電影，學生就不須要去看電影，去
租、去買錄影帶、光碟等），此時已超越合理使用範圍，應得到授權。

反之，如果只是放映其中片段，來達到教學目的，智慧局認為，似

尚在合理使用範圍，不須得到授權。 

4. 至於有關將購來的影音商品用在學校教學網頁，供修習該門課程學
生進入瀏覽的問題，基本上網際網路無遠弗屆，影響深遠，其合理

使用空間相對較為有限，與上述課堂上之合理範圍內利用，對著作

所造成的衝擊，程度上有所不同，因此，要使用別人的影音光碟內

容做為 E-Learing的教材內容，智慧局建議，原則上應得到著作權人
之授權，始得為之。 

5. 又上開意見僅供參考，因著作權屬私權，利用人之利用（含引用）
是否屬合理使用、有無構成侵害，應於發生爭執時，由司法機關調

查事實認定之。 

6. 以上說明，請參考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五條、第
二十六條之一、第五十二條、第六十四條及第六十五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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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圖書館買 VCD、DVD等視聽資料時，若只供學生借回家裡看，
是否也是屬於公播的範圍一定要買公播版？又欲在公共場所播

放 CD、錄音帶是否該支付報酬？ 

答： 

1. 視聽資料之公開上映權屬著作財產權人所有，未經同意或授權，不
得公開上映，否則即有侵權之虞。至於有否獲得同意或授權，可審

視所購資料之使用說明以為釐清。又，「出借」並非著作財產權之內

涵，故只要是合法版本，圖書館即得將之出借，不必考慮「公播版」、

「家用版」之問題。惟如果該 VCD視聽物是盜版品，圖書館明知而
仍出借予該讀者時，依著作權法八十七條第六款前段規定，必須負

相關民、刑事責任。 

2. 著作權法本身並無規範公播版或家用版，而係廠商依其市場區隔原
則，自行將其商品分類，並訂定各類商品之授權使用範圍、時間及

地域等，該項商品之使用人或購買人，必須遵守此項約定，否則即

有侵權之虞。惟著作權法亦有規範合理使用之範圍，其中第五十五

條規定，若非以營利為目的，未對觀眾或聽眾收取任何費用，且未

對表演人支付報酬，則可在活動中公開上映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3. 錄音帶等錄音著作之著作權人享有錄音著作之公開演出報酬請求
權，利用人欲在公共場所播放演出時，應對唱片公司及表演人支付

報酬。但若屬於上述合理使用範圍，則不必支付報酬。 

4. 以上說明，請參考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七款、第八款、第五條
第一項第七款、八款、第五十五條、第八十七條第六款、第九十三

條及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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